
项目专用油卡使用管理规范
为规范各项目车辆用油管理，严控费用支出，杜绝违规用油、浪费及私用现象，明确管理责任，行政人事部统一为各项目办理专用加油卡，现就油卡申领、使用、管理及责任要求规范如下：
一、适用范围
[bookmark: _GoBack]本规范适用于公司所有由行政人事部统一办理、发放、管控的项目专用加油卡。
二、管理原则
•专卡专用：仅限本项目登记在册的公司车辆、设备使用，严禁转借、套现、私用及非公务加油。
•专人负责：项目负责人为油卡第一责任人，全权负责油卡保管、使用、台账登记及消费合规性管控。
•统一管控：行政人事部负责油卡办理、充值、监督及异常核查工作。
三、申领与发放
1.项目负责人向行政人事部提交申领申请，注明项目名称、用油设备及年度用油量。
2.行政人事部审核后，一项目一卡统一办理、发放并登记台账。
3.油卡由项目负责人保管，按公司要求建立项目内部用油登记。
四、使用要求
1.油卡仅用于本项目登记在册的公司车辆、设备加油，严禁为非公司车辆/设备加油、购买非油品。
2.按需加油杜绝浪费，严禁虚开凭证、套取油品等弄虚作假行为，加油量需与耗油量、工作量匹配。
3.严禁油卡转借、私用及非公务消费，加油凭证、消费记录由项目留存备查。
4.加油凭证、消费记录由项目留存备查，行政人事部定期核对。

五、充值与对账
1.油卡余额不足时，由项目负责人提交充值申请，行政人事部统一充值。
2.行政人事部每月25日前核对上月消费明细，核查是否存在违规、异常消费情况。
3.发现异常消费、凭证缺失等问题，立即暂停油卡使用，责令项目负责人3个工作日内提交说明，逾期按违规处理并通报。
六、责任界定与违规处罚
（一）责任界定
项目负责人为油卡管理第一责任人，对油卡的保管、规范使用、台账真实性、消费合规性承担全部责任；加油人、台账登记人承担连带责任，对本人经手的加油行为、台账记录负责。
（二）违规情形及处罚标准
凡出现以下违规情形，一律严格处罚、绝不姑息，处罚结果纳入相关人员绩效考核，情节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：
1. 违规用油（含私用、套取油品等）：暂停油卡使用，追缴违规费用；负责人罚2倍违规费，直接责任人罚1倍，通报批评并扣除当月全部绩效；累计超5000元或多次违规的，免职/解除劳动合同，涉嫌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2. 违规流转（转借、套现等）：按上述标准处罚，额外扣除项目年度考核20分，损失由负责人承担。
3. 保管/台账违规：首次限期整改、口头警告；逾期或再次违规，通报批评并扣除项目负责人当月50%绩效。
4.卡丢失/损坏：未24小时上报的，负责人承担全部损失；迟报漏报的，额外罚损失金额1倍。
七、附则
1.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行政人事部负责解释与监督。
2.各项目负责人须组织本项目人员学习并严格遵守。

